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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中埔國小辦理本市104年度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

訓研習(第3、4梯次)，研習場地因故更改，請通知貴屬報

名參加研習之教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原訂104年8月3日、4日、7日、10日、11日及14日假中埔

國小辦理之本市104年度特殊教育心理評量人員培訓研習(

第3、4梯次)，研習場地更改至中山國小圖書室，請通知參

加研習者依修正後研習地點準時參加研習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國民小學 2015-07-24
15:31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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